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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7


	协会简介和填表说明
一、入会条件：
上海市突出贡献专家协会（即将更名为：上海市高层次人才联合会，以下简称协会）是由在沪工作的中科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；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；国家和上海“千人计划”专家；国家“万人计划”人选；国家和上海市领军人才；已经入选中央联系名录专家；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信息库人员；各区、委办（大口）、中央部委（直属）在沪机构、部队驻沪单位（团以上）或其他在沪单位（局以上）党组织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推荐产生的高层次人才社会团体。
二、主管单位：
协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是上海市社团管理局，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承担协会的宏观管理和指导协调，业务主管单位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。
三、主要任务：
1、密切联系、强化服务、增进与专家的沟通联系。
2、搭建各类平台，开展学习、交流、培训活动。
3、组织会员参观考察，了解国情、市情、民情。
4、做好高层次人才健康管理和疗养活动。
5、提供各类技术攻关、科技创新咨询服务。
6、举办各类国际论坛，开展国际交流活动。
7、发挥人才的智力优势，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活动。
8、发挥上海人才优势，为全球科创提供智力服务。
9、做好高层次人才事迹的宣传工作。
10、向社会推荐优秀人才。
四、会员享有的权利：
1、本会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（仅限个人会员）。
2、参加本会的活动权。
3、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。
4、对本会工作的知情权、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。
5、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。
五、会员履行的义务：
1、遵守本会的章程。
2、执行本会的决议。
3、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。
4、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。
5、向本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。
6、按规定缴纳会费。
7、互相沟通，扩大联系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
六、会员可以享受的相关服务：
1、享受协会提供的政策咨询，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，提供会员与政府职能部门窗口对接服务。
2、享受协会提供助医、保健、疗养、体育锻炼等健康管理服务。
3、享受协会提供的科技创新、协作、攻关、咨询和课题申报、市场运作、平台建设的科技服务。
4、享受协会提供的民事、知识产权、专利事务处理等法律援助和维权服务。
5、享受协会提供的人才事迹宣传、企业形象、科技成果推广宣传服务。
6、享受协会推介，发挥专业特长和技术优势，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，提供智力服务。
7、享受协会集中采购的高新技术产品、文化艺术产品、金融产品、保险产品、养生保健产品、旅游交通服务产品、优惠的生活用品、绿色产品等电子商务服务。
8、享受协会与其它社会机构共同推送的服务。
七、会员可以参与的相关活动：
1、参与协会组织的宣传教育，开展互相学习、交流活动。
2、参与协会组织的培训、讲座、沙龙、参观、考察活动。
3、参与协会举办的各类国际论坛，开展国际交流活动。
4、参与协会组织的调研，了解国情、市情、民情活动。
5、参与参政议政，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，为经济社会发展，重大项目决策，提供咨询服务活动。
6、参与协会与政府或其它社会组织联合举办的相关活动。
八、填表说明：
1、请访问上海国际人才网站：http://www.sh-italent.cn/，点击“上海市突出贡献专家协会”窗口，登录会员申报系统（用户名为实名制，初始密码通过手机发送验证码取得），完整填写相关内容，生成《会员登记表》递交后并打印上报一式三份，一份退回由报送单位留存，一份退回由会员本人留存，一份由协会留存。
2、表内所列项目要逐一填写，不能漏填。表内项目本人没有内容填写的，可写“无”。
3、“会员编号”由协会秘书处统一填写。
4、填写“荣誉证书号码”时，请填写最高奖项。填写“居民身份证”信息，出生日期应与身份证上的日期一致。
5、请在“照片粘贴处”上传近期免冠彩色照片，照片尺寸为：240（宽）×300（高）像素。
6、本表按照组织原则严格管理，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，未经许可，不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查询、拷贝、发布。请准确填写本人和配偶（亲属）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，以便处理和应对突发事件。
7、如有未尽事项，例如多个任职、兼职情况等，在“备注”栏内填写。
8、本表须经会员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、单位主要领导或区、委办组织人事部门审核、签字、盖章后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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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一、本表需递交纸质文档3份和电子文档1份，纸质文档由个人或分支机构汇总递送到上海市突
出贡献专家协会秘书处（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47号2号楼2412室），邮政编码：200020；电子文
档发送到：shrcxh@163.com。二、请递交：1、获奖（荣誉）证书（最高奖项）复印件1份；2、身份证
（正反面）复印件各1份；3、两寸彩色证件照片2张，照片电子版，JPG格式1份。
